
渝高新公服发﹝2025﹞139号

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

关于开展2025年秋季开学工作督导检查

的通知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校外教育培训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全市2025年秋季开学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做好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平稳顺利有序开学，根据工作安排，决定开展2025年秋季开学工作督导检查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督查时间

2025年8月26日—8月31日

二、督查范围

高新区各级各类学校（含民办）
三、督查内容

（一）开学条件保障。学校基本条件、教育教学、办学行为、设施设备等开学准备及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。

（二）校园安全工作。学校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性侵、防高坠、防诈骗、心理健康、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实验室及实习实训安全、食品卫生安全、校舍建筑安全、教学设施安全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情况。
四、督查安排
（一）全面自查。各校园对照督导检查重点内容全面开展自查，梳理问题清单，建立整改台账，确保师生员工安全返校，全面落实校园安全隐患排查、开学教育教学条件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，确保正常开学。
（二）专项督查。高新区教育督导工作组对辖区内所有学校开展全覆盖督查，检查学校工作落实情况，指导各校园及时发现问题，督促学校完成问题整改。

（三）联合检查。公共服务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公安分局、消防办、各镇街等组成联合检查组，对校园及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，确保平稳顺利开学。
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校园要高度重视，坚持统筹推进，树牢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，充分做好开学条件保障、安全稳定等工作，确保新学期顺利开学。
（二）压实责任。各校园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层层传达压力、层层压实责任，做实做细做好开学准备和安全稳定工作，筑牢安全风险防控屏障，落实开学准备各项条件保障。对排查发现的问题，要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建立台账、落实责任、细化措施，限时整改。

（三）督导问效。对在开学准备、安全稳定等工作中思想不重视、落实上级要求不迅速、履行职责不到位、督导发现问题较多、整改落实不彻底，影响正常开学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。
（四）总结反馈。各校园要认真做好开学各项准备工作，对标督查重点内容，切实自查整改到位，形成自查整改工作报告。各督查组要将学校自查整改工作报告和督查情况表（附件3）一式两份，于9月3日前分别交教育发展科党政安稳组和教育督导工作组存档。
附件：1.高新区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督查安排表

2.高新区2025年秋季开学工作专项督查重点关注内容

3.高新区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督查情况表

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

2025年8月22日
附件1

高新区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督查安排表

	序号
	带队领导
	检查人员
	联合检查组
	中小学、公办幼儿园

（民办中职学校）
	小学附设园、民办幼儿园

	1
	周文杨
	明中会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雷洪建

19923105020
 廖习文

肖世明
胡丽霜
	公共服务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分局、消防办、各镇街相关负责人
	一实、大一中、大树人、重师附小、重师附幼、大树幼、二师附一幼
	中科启智幼儿园、博文幼儿园、三之三乐恩幼儿园、春风幼儿园、幸福里幼儿园、康田漫城幼儿园、红黄蓝幼儿园、西城湖景幼儿园



	2
	
	付有能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彭蠲

13896458321

刘  荣 

李光均
王  靖
	
	巴蜀科学城中学、高桥学校、大学城人民小学、重师附中、高桥实验幼儿园
	爱米儿幼儿园、三之三幼儿园、春苗幼儿园、明远菁苗幼儿园、菁苗天禧幼儿园、名贝龙湖U城幼儿园、森屿幼儿园



	3
	
	方怡焕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代  爽

17783028891

黄心晏 
兰  英
孙宗满 
	
	东川中学、树人思贤小学、富力南开小学、景阳南开小学、科学城南开小学、七彩幼儿园
	城立方幼儿园、天骄名城小金星幼儿园、春苗菁田幼儿园、宜生天骄名城幼儿园、才儿坊春华秋实幼儿园、宜生北麓幼儿园、星星幼儿园

	序号
	带队领导
	检查人员
	联合检查组
	中小学、公办幼儿园（民办中职学校）
	小学附设园、民办幼儿园

	4
	
	黄  红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王丽君
18723127305

陈建培
张长良
龚  青
	公共服务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分局、消防办、各镇街相关负责人
	大四中、大沙小、大二小、康居西城小学、康居一二幼、龙荫幼儿园
	美丽新城幼儿园、兴阳麒雅幼儿园、金葵花幼儿园、曾家贝贝幼儿园、贝乐儿幼儿园、卓雅幼儿园、天都鑫晨幼儿园、廊桥水乡幼儿园

	5
	
	左丽君（组长）

朱宝安15730270708

岳  敏
朱必勤
李  林
	
	明远未来中学、西永中学、科学城实验一小、西永一小、二师附二幼
	戈米孚幼儿园、小百花幼儿园、尚爱锦绣幼儿园、永兴幼儿园、黎明首创幼儿园、天宸幼儿园、菁苗幼儿园

	6
	
	李根旬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李文杰  

19923836533

缪宜宴
郭泽仁
曾维明
	
	明远未来小学、西丰小学、启慧幼儿园、西永一幼、铭豪幼儿园
	裕安可艾幼儿园、森语山千院幼儿园、巴蜀实验香山华府幼儿园、芭比裕隆幼儿园、崇兴幼儿园、净龙幼儿园、名都星城幼儿园


	序号
	带队领导
	检查人员
	联合检查组
	中小学、公办幼儿园（民办中职学校）
	小学附设园、民办幼儿园

	7
	
	梅林果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郭春艳18623551342

季  杰
谢洪均
邓  瑜


	公共服务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市场监管局、公安分局、消防办、各镇街相关负责人
	八中科学城中学、华中师大重庆学校、含谷中学、慧谷小学、重师附二小、工贸校、市农校、华中师大树人幼儿园
	香御星宇幼儿园、海兴幼儿园、西城森田幼儿园、云鼎原著幼儿园、新鑫幼儿园、格林童话幼儿园、迎庆幼儿园、太慈幼儿园、渝川世纪幼儿园、森田与荷幼儿园、启乐幼儿园

	8
	
	赵恩波 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雒腾云18725837520
甘熙敬
刘廷伟
何  模
	
	川外科中、白一中、驿都实验学校、白二小、金凤实验学校、新凤小学
	驿都实验学校幼儿园、新凤小学幼儿园、金凤实验第二幼儿园、金凤幼儿园、博屿金苹果幼儿园、凤祥居幼儿园、金凤凰幼儿园、乐乐幼儿园

	9
	
	彭一帆（组长）

联络人：林  野15922577792

田雪梅
李  英
黄宗文
	
	石板中学、石板小学、巴福中学、巴福小学、西苑小学、走马中学、走马小学
	巴福小学幼儿园、西苑小学幼儿园、童之梦幼儿园、麒麟实验幼儿园、西城新苑幼儿园、福兴幼儿园、石板小学幼儿园、多彩幼儿园、海霞幼儿园、西城岭秀幼儿园、好时光幼儿园、萌田幼儿园


备注：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由校外培训监管科负责联合镇街检查。
附件2

高新区2025年秋季开学工作督查

重点关注内容
一、开学条件保障

1.开学准备情况。（1）师生员工是否按时返校到岗；（2）课本教材教辅是否到位；（3）是否做好教室、食堂、学生宿舍等场所降温、饮水、沐浴等必要的学习生活条件保障，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准备；（4）学校网络、多媒体设备、教学终端等教学设施设备及生活、体育设施设备是否检查检修维护到位。
2.教育教学情况。（1）是否落实“减负”要求；（2）是否开齐开足国家课程；（3）是否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；（4）教师是否提前备课；（5）课后服务是否内容丰富，符合学生所需；（6）是否随意增减课时，存在阴阳课表；（7）是否组织观看“开学第一课”，上好“开学第一课”。

3.规范办学行为情况。（1）是否严格执行阳光招生政策；（2）是否做好收费公示，落实学生资助、控辍保学、幼儿园学前大班保育保教费减免政策；（3）是否将假期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到条件，强制学生必须完成暑期作业才能报到上课；（4）是否超前超纲赶教学进度，组织分班考试和布置大量作业。（5）是否组织开展“两个大课间活动”，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；（6）是否保障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；（7）是否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征订教辅和购买校服；（6）是否统一要求学生提前到校、统一组织早读、早自习等活动；（7）是否提前到校开展违规补课；（8）是否建立办学行为负面清单；（9）是否建立完善师德师风教育及考核机制；（10）幼儿园杜绝“小学化”；（11）是否开展校外培训治理专项行动；（12）培训机构是否应用“校外培训家长端”APP售课、收费，完成基本信息集中公示（机构证照、教师资质、培训教材、收费价格）；

4.校园卫生管理情况。（1）是否在开学前对师生员工开展蚊媒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做好防蚊灭蚊、清垃圾除积水工作，食堂、教室、宿舍等重点区域是否开展卫生保洁和消杀消毒；（2）是否落实以晨（午、晚）检为核心的传染病症状监测制度和因病缺课学生登记、报告、追踪制度；（3）是否开展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重点蚊媒传染病防控和诺如病毒、流感、结核病等常见传染病的健康教育；（4）是否开展垃圾分类等普及教育。

5.设施设备保障情况。（1）实验室、实习场所及其设施设备配置和运维是否符合教学需要；（2）校园餐、水电气、住宿等后勤保障是否到位。
二、校园安全管理

6.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情况。（1）是否在开学前聚焦窨井盖、配电房、实验室危化品、围墙、栏杆等重点场所和关键部位，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，彻底消除校园安全隐患；（2）校园专职保安配备率、护学岗设置率、校园封闭化管理率、一键报警装置和视频监控系统达标率是否达到100%，是否在校园大门外设置硬质防冲撞设施；（3）是否落实防欺凌、防性侵、防溺水、防诈骗、交通安全等工作要求，健全相关制度，建立工作台账。是否在开学前召开线上家长会，至少对家长进行一次防溺水安全提醒，将防溺水纳入“1530”安全教育机制，开学第一周组织学生集中观看防溺水警示教育片。是否落实防欺凌工作“十项要求”，开学前摸排重点学生群体，完善重点学生台账，开展防欺凌教育，组织师生学习教育惩戒规则和校规校纪。是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提醒提示校车服务单位在开学前对车辆安全性能开展一次全面检查，确保“合格的车上路”，全面排查校车使用许可，禁止使用未取得有效校车标牌和报废、拼装、逾期未检验等安全隐患车辆接送学生。开学后持续开展日常监管，不得违规租用“两非一租”等不合规车辆集中运送学生；（4）是否加强网络舆情监测，有效解决涉校负面舆情；
7.学生身心健康工作情况。是否配备专（兼）职心理教师和心理辅导室；是否在开学前后关键期，研判学生心理健康情况，开学前一周召开线上家长会，深入开展家校沟通，指导家长关注孩子心态，避免拔网线、关电脑、收手机等简单粗暴方式激化亲子矛盾；是否上好“心理健康第一课”，重点关心关爱特殊群体，落实重点时段“七个一”举措，帮助孩子规律作息，提前适应开学节奏；是否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干预复查就诊工作，加强意外高坠等事故防范。

8.食品安全管理情况。（1）是否深入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是否落实食材同质、菜品同价、师生同餐、公开采购、公开食谱、公开加工过程的“三同三公开”制度；（2）是否落实《重庆市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监督办法》要求；（3）食堂是否落实自主经营要求，是否严格清理承包食堂和变相承包食堂；（4）开学前是否组织食堂从业人员全员培训，重点强化个人卫生、规范操作、“三防”措施和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教育。是否构对食堂进行全面消杀消毒，彻底清洁食堂环境，做好绞肉机等设施设备清洁卫生，清除库存食材；（5）是否建立校园餐投诉举报和舆情事件处理机制，是否落实校（园）长负责制、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工作机制、家长委员会监督机制；（6）是否设立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；（7）是否落实食材采购负责人，食堂采购、贮存、加工、留样、食品添加剂管理等重点环节是否规范操作；（8）是否补齐防鼠、防蝇、防虫设施漏洞。

9.消防安全管理情况。（1）是否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和管理制度；（2）是否畅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，开展电动自行车、外墙保温材料安全隐患治理、燃气管道“带病运行”问题整治；（3）学生宿舍是否存在住宿人员超标，宿管教师是否足额配备；（4）是否针对夜间住宿特点制定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培训演练；（5）是否明确夜间值班教职工、保安、宿舍管理员等扑救初起火灾和组织疏散的工作职责分工；（6）是否按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并确保完好有效；（7）是否存在违规用火用电用气和违规采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问题；（8）是否存在室内易燃废弃物垃圾未清理问题；（9）是否定期检查、维护、更换消防灭火器材；（10）是否存在用电用气设备老化问题；（11）培训机构在开学前是否对照《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》完成安全隐患自查自纠。
10.实验室及实习实训基地安全管理情况。（1）重要危险源是否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；（2）安全信息牌内容是否全面；（3）有毒有害实验区与学习区是否明确区分，实验室内和公共场所是否杂乱；（4）实验记录是否齐全；（5）实验室个人防护用品是否符合要求，存在燃烧、腐蚀等风险的区域是否配备应急喷淋设备，应急喷淋进水阀是否为常开状态；（6）危化品动态台账是否及时更新，危化品安全说明书或安全周知卡是否齐全；（7）气瓶、气瓶柜、排风、检测报警装置是否正常工作。

11.校园建筑安全管理情况。（1）是否建立校舍安全年检制度，按要求对校舍（含闲置校舍）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体检；（2）是否在窨井盖、围墙、栏杆、屋顶、临水面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安装防坠落设施；（3）是否存在改变校舍功能，用于办公用房、接待用房、餐厅等问题；（4）是否对墙面砖脱落开展排查处理；（5）是否对校园在建维修工程施工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；（6）是否对校园及周边区域地质灾害进行排查。

附件3

高新区2025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督查情况表

学校（公章）：         校（园）长：         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督查重点
	具体内容
	自查情况
	督查组检查情况

	1
	开学条件

保障
	开学准备
	
	

	
	
	教育教学
	
	

	
	
	规范办学

行为
	
	

	
	
	校园卫生

管理
	
	

	
	
	设施设备

保障
	
	

	2
	校园安全稳定工作情况
	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
	
	

	
	
	学生身心

健康工作
	
	

	
	
	食品安全

管理
	
	

	
	
	消防安全

管理
	
	

	
	
	实验室及实习实训基地安全管理
	
	

	
	
	校园建筑

安全管理
	
	


说明：自查情况以具体数据、具体工作落实情况填报。

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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